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事業費收取施行辦法

91. 8.21本會第13屆第10次理事會議訂定

台灣省政府91. 9.11府社行字第0910014173號函同意備查

一、依章程第三十一條有關事業費收取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二、事業費之收取，會員承辦設計案件時，不必向業務區域之辦事處繳納事業費，而逕由會員所屬辦事 (連絡) 處於建造執照核准後，轉付酬金予會員時，一次代為結扣，並由所屬辦事(連絡)處開立收據予會員。

三、前條按月結扣事業費，各單位除自行留存屬於該辦事（連絡）處事業費外，最遲應於次月十五日將上個月應解繳省公會及轉撥業務區域辦事處事業費以匯款方式總繳省公會。省公會對轉撥之事業費至遲於次月二十五日匯款至業務區域辦事處。

四、各單位每月將本地及越區案件依縣市政府核准建照之月份填寫案件明細表，分別寄會員所屬地辦事（連絡）處及省公會；各單位接獲該明細表應詳加核對資料，俾作為核轉越區事業費之依據。

五、設計公有建築物之事業費於掛號時一次繳交公會為原則或出具申請書及委託契約書影本，依左列方式分期開具本人支票或本票，於申請建造執照掛號時一併先行收取，案件核准後開立收據予會員，並依第三條規定互撥事業費。

第一期：事業費在四萬元以下部份，於建照掛號時一併繳交。

第二期：事業費在四萬元至四十萬元部份，開具六個月期建築師本人支票或本票繳交。

第三期：事業費在四十萬元至八十萬元部份，開具九個月建築師本人支票或本票繳交。

第四期：餘款開具一年期建築師本人支票或本票繳交。

六、有關事業費收據貼印花稅款乙節，由收取辦事（連絡）處負責。

七、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

※案由：本會第五屆第十九次理事會議曾決議通過代收設計酬金「直系(旁系)親屬案件收費及代收－限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一年一件為限」，茲有會員反應其規定不甚明確，特再提討論案。

說明：1.依上開決議事業費是否可予免收﹖

2.代收酬金「限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一年一件為限」，是否指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中，每人每年各得一件免予代收酬金﹖亦或指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中，無論其中任何一人，每年僅以一件為限（旁系親屬照原決議，不包括在內）。

3.「一件」如何認定﹖如一宗基地內，一件執照中有幾十戶（或使用單元），是否亦得視為一件﹖或應以每一使用單元（每一起造人）為限﹖

4.「一年」之起訖點如何計算﹖例如是否以日曆年為準，或第二件之申請日期需距前案相隔一年以上﹖

第七屆第十九次理事會

決議：1.事業費依規定仍應繳納。

2.可免代收酬金範圍，係指本人及配偶、直系親屬中，無論其中任何一人，每年僅以一件為限（其中任何一人提出申請後，其餘各人在當年度內，即不再適用）。

3.「一件」之認定，以每一使用單元（每一戶之起造人）為限。

4.「一年」之起訖點計算，以日曆年為準。

※案由：原已核發建造執照之案件重新申請時，是否以增加之工程造價代收設計費及繳納事業費。

說明：1.部份地方辦事處必須核對與原工程圖樣完全相符才准予依原案重新申請辦理，若部份不符或工程費有增減，均以全新案件處理。本會會員若為節省開支(或符合實際之未重新收取酬金)，則必須先以原圖樣重新申請執照，再辦理設計變更。若執照在有效期限內，則必須辦理設計變更後再辦理重新申請及併案註銷原執照。既然在手續前後辦理設計變更即可視為合乎規定，為何不節省手續而合併一次辦理。

2.本會69.3.4.台建師業字第105號曾副本發函各單位「建築執照逾期或註銷重新申請時，若起造人、設計人基地工程圖樣其中任何一項不同時自應再行收取事業費及代收設計酬金，如前述諸因素完全相同時，其設計及監造酬金在不違背本會代收辦法立案精神狀況下，可由代收辦事處酌情處理，其事業費為減輕會員負擔可視為業已繳納」第八屆第卅一次理事會，特再決議：

⑴起造人、建物地點及設計監造建築師均不變更時，不必再代收設計酬金。

⑵若重新領照，上項不變更時，只增加面積造價，增加之部份應予代收設計酬金及事業費。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　函

受文者：本會各單位

副　本收受者：周理事明光
日期：80年11月27日
文號：台建師律字第1269號
主　旨：請　貴處轉知所屬會員，爾後接受投資興建案件與業主簽訂之委託契約書，應特別加註，不得做違反本會規定之廣告，廣告建築設計欄祗能載明建築師，否則事後被檢舉時，該會員應受違反風紀處分，請查照。

說　明：1.依據本會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屆第三十三次理事會議）決議辦理。

2.彌來建築廣告媒體有關建築設計欄下所冠之名稱五花八門，日形泛濫，已嚴重混淆視聽，損及本會會員權益及威信，特再次強調，刊登廣告建築設計欄祗能載明建築師。
　　　　　　　　　　　理事長　張　　學　　敏








































PAGE  
～176～


